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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衛生局 

政策獎勵性補助(AA08、AA09)核定及使用原則說明 

一、 AA08、AA09 請領判定原則: 

(一)獨居個案。  

認定方式：比照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，居家服務項目 BA15(家

務服務)針對獨居者所下的操作型定義作為判斷依據。 

■ 獨居者定義： 

1、長照需要者自己一人居住。(評估量表H1a.獨居)  

2、長照需要者與家人同住，每名家人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  (1)年齡未滿 18 歲。 

(2) 年齡 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，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。 

(3) 年齡 18 歲以上未滿 65 歲，且長照需要等級為 2 至 8 級。 

(4) 年齡 65 歲以上。 

(5) 50 歲以上經確診之失智症者。 

(二)照顧者年齡超過 75 歲以上。(評估量表 B3.主要照顧者年齡≧75歲) 

■ 備註說明：依照顧管理評估量表針對主要照顧者(B大項)操作型定

義為【本題以照顧失能者最多的家人或親友為主要照顧

者】。 

(三)照顧者本身為長照個案或身心障礙者。 

B3.1.主要照顧者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:是，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

(四)照顧者須同時照顧 1 位以上被照顧者。 

認定方式： 

照顧管理評估量表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： 

J03.需分配時間照顧其他家人：是 

K3.有無照顧其他失能家人或3歲以下幼兒？：有 

(五)家庭關係薄弱、照顧意願低落。 

認定方式：以此家庭符合下述任一條件 

1、有同住親屬，但無照顧事實(無主要照顧者〔B1〕+與家人或其他

人同住〔H1b 勾選 1 至 8〕(附件 1)。 

2、照顧管理評估量表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: 

 (1)B大項，個案是否有次要照顧者：否 

 (2)J05.主要照顧者無法承受照顧壓力 :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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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)其他經地方政府審視認有需要者。 

1、B、G 碼：經評估，有以下情形者 

(1)主要照顧者為輪班、常態性工作為夜間(1600-2400)或例假日者、

無照顧替手。 

(2)被照顧者因就業、就學、就醫、洗腎、復健等其他有生活維持之

必要性，需於夜間或例假日執行。 

(3)因故無法協助照顧工作，例如：性別照顧困境、主要照顧者領有

重大傷病卡等。 

2、C 碼：經評估，有以下情形者 

(1)學習者因工作時間無法配合平日、需輪班或僅假日返家。 

(2)個案因社區服務、就業、就學無法配合平日或僅夜間、假日在家。 

3、其他：經評估，有以下情形者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外籍看護工周末休假或聘僱之空窗期。 

             (2)系統照顧問題清單:有照顧負荷過重（或量表J大項勾選 (J5+J1-4- 

                任2項)）。 

(3)主要照顧者本身是病人:主要照顧者罹患(領有)重大傷病卡(含癌

症)，或(曾)罹患骨骼系統疾病致使照顧能力受限者，本項不含慢性

疾病(高血壓.糖尿病.高血脂等)。 

             (4)照顧情境改變:急性照顧需求 (主要照顧者急病、等突發性狀況，致 

                照顧負荷增加)。 

(5)密集性照護需求且無替代照顧人力:照顧需求量高之個案 – 泛指                

服務核定組數較高，需求量「>5組/周」者-意即每日皆有相同或不

同B碼服務介入，並以身體照顧類服務(進食、身體清潔…)優先，另

如-身障第1類個案 [含領有失智症診斷書或CDR證明者(併有困擾行

為須加強看視或陪伴)]、特殊照護需求請明述。 

二、其他重點說明： 

(一)照顧計畫內應敘明：不符合AA08、09 請領原則者，服務使用不得安排於夜

間或週末假日執行。如因配合服務單位或長照人員之排班需求，服務單位

自行安排於夜間或週末假日執行，不得申領 AA08、09 加給(依據衛生福利

部110年10月27日衛部顧字第1101960777號函辦理)。 

(二)經評估不符合AA08、09 請領原則者，將自費向服務提供單位以自費使用服

務。 

       (三)服務單位若遇家庭照顧狀況改變，應異動通報本局重新判定。 

(四)若遇無法判定是否符合請領原則，將由本局於工作日 1 日內達成共識後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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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顧管理專員執行。 

(五)針對開案服務中個案，若未達AA01 計畫異動或複評期間，但有調整服務計

畫之需求，可維持原AA08、AA09 勾選，待AA01 計畫異動或複評期限到

期，方可進行調整。 

附件 


